大连化物所博士后待遇

一、博士后待遇
1、研究所为在站博士后（非在职）缴纳社会保险（五险），建立住房公积金。
2、博士后薪资（中国籍，非在职）：
应届博士毕业生年收入（税前）36万起（包含五险一金和地方补助和大连市高校毕业生住房补贴：3万/年），在站博士后平均年收入（税前）40万，最高年收入>80万（根据2025年1月数据统计）。
※年收入中包括生活补助和地方补助，地方支持政策以最新文件为准。
3、优秀博士后支持计划：每年组织2-3次遴选，资助等次：A类 20万/年、B类 10万/年（执行期1年），在站期间可多次申报
4、其他支持：
（1）出站博士后留辽工作奖励：30万（博士毕业学校全球排名前200）；
（2）国家资助博士后计划:A档28万/年，B档18万/年，C档12万/年，资助2年；
（3）中国科学院特别研究助理资助项目：30万/年、35万/年（获得国资B档）、40万/年（获得国资A档），资助期2年。
※上述各类支持政策以最新文件为准。

二、福利关怀
1、专项福利：享受工会福利、用餐补助（500元/月）、享受带薪年休假等福利。
2、住房福利：可以选择申请研究所博士后公寓，博士后公寓设施完备可拎包入住。星海园区与能源学院园区，提供免费班车（单程40-50分钟），多种房间户型可选。
3、户口办理：协助办理大连市户口。
4、优质医疗：与事业编制职工同等待遇，享受高水准医疗保障和年度体检。

三、未来发展
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出站博士后可以优先留所工作，出站博士后即特别研究助理（符合申报条件者）可申请中国科学院专项人才计划，同时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和发展空间：
1、大连化物所出站博士后留所工作，具有事业编制身份，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按事业编制有关规定执行，可申请研究所安家费20万，可申请大连市30万人才安家补贴。 博士后即为特别研究助理，出站后留所工作不受招聘3:1比例限制，通过考核后可直接入事业编制。
2、大连化物所出站博士后留所工作（博士毕业学校全球排名TOP200），可享受辽宁省优秀博士后来辽工作奖励30万。
3、大连化物所出站的博士后留所工作，可申请“大连化物所优秀青年博士人才计划”，择优评选，可直接聘为副研究员，研究所给予1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，并提供50万元个人租（购）房补贴。
4、 大连化物所出站博士后留所工作，可申请“大连化物所国际英才计划”，择优评选，由研究所提供资助，公派前往国际知名大学、科研机构学习交流。资助金额20万—40万/年，资助期1—3年。
[bookmark: _GoBack]※以上内容最终解释权归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人事处所有


